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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14日，中国和智利在北京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智利共和国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赫里亚于2008年4月

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这是拉美国家元首首次应邀出

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二、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巴切莱特总统举行了会谈，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分别会见

了巴切莱特总统。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

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三、两国元首回顾了中智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和双方在多边组织中的良好合作，对近

年来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快速发展感到满意。双方均表示以战略眼光审视中智关系，认为两国关

系在中拉关系、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拉跨区域合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双方重申在国际事务中应倡导多

边主义，愿共同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上述行动的宗旨是实现人类共同发展。

　　四、巴切莱特总统重申，智利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承认台湾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对智方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五、两国元首高兴地看到，中智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并顺利实施后，双边经贸关系充满活力，中

国已成为智利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并对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的签署予以高

度评价。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和鼓励增加相互投资，为双边投资合作相关人员提供便利

措施，支持双方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投资，加强在矿产和质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同意建立质

检领域长效合作机制。双方积极评价中智示范农场项目有效期延长，表示愿加强农产品加工合作和

农业技术交流，并探讨在智设立农业示范项目的可能性。

　　六、双方表示愿加强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旅游、司法、社会保障、环境保

护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智方宣布向中国学生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并在京举办“马普切：智利的起

源”展览，以增进相互理解。双方还表示愿在公共管理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加强经验交流，促进各自

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团结，并为此全面推动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合作机制。双方积极评价两国立法机构

的交流与对话对增进中智人民友谊所作的贡献。

　　七、巴切莱特总统祝愿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并邀请中方参

加2010年智利独立200周年庆祝活动。中方对此表示感谢。

　　八、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2008－2011年

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关于智利樱桃、李子输华检疫议定书》《中国柑橘、胡葱输智检疫议定

书》《关于中智进出口猪肉、乳及乳制品检验检疫议定书》《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

物的协定》《关于开展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的协议》《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智利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474


